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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中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法院裁定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不存在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

法律责任。 

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深圳中院”）于 2015年

12 月 15日就深圳市中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深中侨”或

“公司”）破产重整一案[案号：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 号]，作出

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-2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批准《深圳市中侨

发展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》（以下简称“重整计划”）。 

2016年 6 月 12日，深圳中院作出了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-4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延长深中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6 年 12

月 14日。 

2016年 12月 13日, 深圳中院作出了(2015)深中法破字第 104-6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裁定延长深中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7 年 6月

14 日。 

2017年 6 月 14日,深圳中院作出了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-8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 裁定延长深中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7 年 12

月 14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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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年 12月 14日,深圳中院作出了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-10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 裁定延长深中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8 年 6

月 14日。 

2018年 7 月 20日,深圳中院作出了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-12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 裁定批准深中侨重整计划修正案，重整计划执行

期限至 2019 年 1 月 19 日。 

2019年 1 月 14日，深圳中院作出了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-13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 裁定延长深中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9 年 7

月 19日。 

2019年 7 月 16日，深圳中院作出了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-15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裁定延长深中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19 年 11

月 30日。 

2019年 11月 29日，深圳中院作出了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-17

号《民事裁定书》,裁定延长深中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 2020 年 5月

31 日。因新冠肺炎疫情对深中侨主办券商更换、审计、评估等工作

造成影响，导致重整计划尚未全部执行完毕。 

基于上述情况，公司向深圳中院提交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的申

请。2020 年 6 月 19日，公司收到深圳中院于 2020 年 5 月 30 日作出

的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-19 号《民事裁定书》。深圳中院认为，

深中侨重整计划经七次延长执行期间仍未能执行完毕，已严重影响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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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的重整计划的正常推进。鉴于深中侨及重整方在延长执行期间内

积极推进重整计划的执行。深中侨重整计划未能在规定期限内执行完

毕系客观原因所致，并非重整计划不具有可行性，故对深中侨本次申

请延长重整计划执行期限，予以批准。参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

产法》第九十一条第三项规定，裁定延长深中侨重整计划执行期限至

2021年 5 月 31日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九十三条的规定，重整计

划执行期间，公司不能执行或者不执行重整计划的，公司仍存在被宣

告破产清算的风险，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备查文件： 《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（2015）深中法破字第 104-19

号民事裁定书》 

 

 

深圳市中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 年 6 月 23 日 


